房山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拨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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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创新财政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拨投结合”联动支持创新改革试点，探索财政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新方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设立房山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拨投结合”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采取“拨投结合”方式予以支持。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主要指我区主导产业领域内，技术处于国际国内领先水平、已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点、对其产业化有积极预期，但技术熟化度尚不够高、未进行社基金会融资的项目。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拨投结合”，是指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先期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拨付财政支持资金，待项目进行市场化股权融资时，将该资金按约定转化为相应投资权益的支持模式。

第二章 管理架构
第五条 成立由技术、产业、投资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结合尽职调查、小同行评议等，由专家组从多个维度对项目评审，确定立项、里程碑目标设置、资金拨付、调整、终止、退出等事宜。
第六条 北京房山产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发展集团）作为转股阶段的持股公司。

第三章 支持范围与标准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落地房山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一）符合房山区“2+2”产业方向，项目技术具备领先性、前瞻性，技术路线清晰，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且不存在争议和纠纷；
（二）商业模式清晰，具备良好的开发价值及产业化前景，暂未获得市场化基金或产业资本投资的创新项目；
（三）项目负责人具备坚韧的创业精神、技术服务或产品开发经验，市场前景认知清晰、项目预算合理。
第八条 扶持资金标准：
（一）扶持资金额度不超过项目预期总投入的50%，单个项目扶持资金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对原创核心技术创新项目，可引领产业升级的共性关键技术、可填补国内空白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可适当提高扶持额度，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三）项目团队投入资金应高于所获扶持资金的30%。

第四章 支持原则与权益转化
第九条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规范管理、滚动发展”原则，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模式组织实施。
第十条 项目实施期内，项目扶持资金拨付至项目承担企业后，进行首次社会融资，有市场化投资资金进入时或达到约定的验收通过条件或其他经认定的情况，即认定为达到转股条件。达到转股条件后，项目支持资金应转尽转。
第11条 项目实施期内，若市场化投资资金进入，项目公司可申请按实际拨付资金转股，剩余未拨付资金将不再予以拨付；项目实施期结束时，确因技术瓶颈短时间无法突破、产品市场接受度不高等原因导致项目失败，扶持资金未完成权益转化的，按课题经费支持的形式，进入结题验收程序，由专家组组织结题评审。

第五章 监督管理和评价
第十二条 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按照专家组设置的里程碑目标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阶段性的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后续支持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建立容错免责机制。对履行完整决策程序、未取得预期效果的项目，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规定、程序合法、相关单位及人员勤勉尽责、未谋求私利的，不追究决策机构、业务主管部门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关村房山园区科委、良乡大学城管委会联合印发实施，由良乡大学城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三年，试行期间如遇国家、北京市和房山区政策变动，将做相应调整。有效期届满后，将依据本办法实施期间的运行成效进行综合研判，再决定是否延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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